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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零零㆓年㆒月十㆕日

參考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向捨身救㆟者家屬提供向捨身救㆟者家屬提供向捨身救㆟者家屬提供向捨身救㆟者家屬提供

經濟援助計劃經濟援助計劃經濟援助計劃經濟援助計劃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㆓零零㆓年㆒月八日，行政會議已獲悉當局設立新計

劃，向捨身救㆟ (或保護他㆟ )者的家屬提供經濟援助。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社會大眾對於為拯救或保護他㆟而不幸喪生的㆟士，寄

予無限同情。視乎情況，死者的家屬有機會符合資格，於現有的

多項條例和計劃 (詳情見附件 A )㆘獲得賠償或經濟援助。綜合社

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 和 若 干 慈 善 基 金 亦 可 為 他 們 提 供 經 濟 援 助 。 不

過，目前並沒有㆒套特定機制，專門紓解死者家屬因其英勇犧牲

而可能面對的經濟困難。為此，政府已決定設立經濟援助計劃，

作此用途。各項安排詳見㆘文。

 A



評審準則

3 . 我們將成立㆒個委員會以評審有關申請。我們認為由委

員會制訂㆒套評審準則，作為評定申請的指引，是可取的做法。

我們就評審準則有㆘列的初步建議，並將會呈交予委員會考慮  －

( a ) 引致死亡的行為，必須為死者主動作出的行為；

( b ) 死者作出該引致死亡行為的動機，必須是為拯救或保護

他㆟的性命；

( c ) 若死者相信自己所採取的行動是為拯救或保護他㆟的性

命，則不論被救者是否確實存在，都可確立死者是為拯

救或保 護他㆟ 的性 命 而喪生 (例如 消防員 因相信 有㆟ 被

困火場而進入發生火警的大廈 )；

( d ) 致死原因須由拯救他㆟的行為直接引致；

( e ) 為阻止發生可能危害他㆟性命事件而作出的行為，應視

為拯救或保護他㆟的行為；

( f ) 拯救或保護他㆟ 的 性命的行為是否 成功 (即 被救者是 否

能因而生存 )，並不影響該項申請；

( g ) 死者是否為執行工作的職責而救㆟或保護他㆟性命並不

影響該項申請；

( h ) 無須考慮事發日期與死者的死亡日期相隔多久；

( i ) 按通常的要求，死者作出有關行為時，應有目擊證㆟。



4 . 雖 然 我 們 並 不 可 能 定 出 足 以 涵 蓋 所 有 情 況 的 準 則 ， 不

過，我們相信㆖述準則可作為委員會評審個案的依據。

輔助安排輔助安排輔助安排輔助安排

審批機制

5 . 由於預計市民會關注這項計劃，因此我們認為，如能吸

納社會廣泛階層的意見，將有助計劃的運作。為此，政府會成立

「向捨身救㆟者家屬提供經濟援助委員會」，作為這項計劃的審

批機制。委員會會由 生福利局局長擔任主席，成員將包括來自

福利界、商界、㆞區㆟士和其他界別的非官方㆟士。

行政職務

6 . 生福利局會負責統籌處理根據這項計劃提出的申請，

並會為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服務。

實施日期

7 . 這項計劃已於㆓零零㆓年㆒月九日起生效。

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8 . 由 於 在 部 份 情 況 ㆘ ， 死 者 家 屬 未 必 需 要 或 希 望 申 請 援

助，因此有需要援助金的家屬需提交申請。有關申請須符合以㆘

資格－



( a ) 死者身故時必須合法於香港居留，這包括香港居民、

旅客、輸入勞工，但非法入境者除外；

(b ) 死 者 必 須 是 因 採 取 主 動 ， 拯 救 或 保 護 他 ㆟ 而 引 致 死

亡；

( c ) 死者家屬的身分須符合《僱員補償條例》第 3 條 (見附

件 B)所述有關家庭成員的定義；

( d ) 援助金的發放，並不會考慮到死者喪生是否因為其嚴

重或故意的不當行動。若干條例及補償和援助計劃，

對於因死者的嚴重或故意不當行為而致死的情況，均

有訂明處理辦法。當㆗有些條例或計劃訂明，這個因

素對於是否發放援助或援助額的多寡可能有影響；部

份 則 不 會 考 慮 這 個 因 素 。 我 們 屬 意 採 取 較 寬 鬆 的 做

法 ， 即 是 在 考 慮 申 請 個 案 時 ， 不 考 慮 死 者 有 關 的 行

為。

9 .   如死者是於執行㆒般工作職責時（如紀律部隊成員），

因其超越工作通常要求的英勇行為或特別犧牲而導致死亡，其家

屬亦符合資格於這個計劃㆘提出申請。

對公務員的影響對公務員的影響對公務員的影響對公務員的影響

10 . 對 於 因 工 殉 職 的 公 務 員 ， 他 們 的 家 屬 可 獲 發 死 亡 恩 恤

金，以及受養㆟退休金或《僱員補償條例》訂明的補償金。在適

當情況㆘，死者供養的父母也會 /或會獲發特惠金。補償金額是根

據殉職㆟員的薪金、可供計算退休金的服務期、年齡和家庭成員

組合而釐定的。有關這些補償的性質和金額，簡載於附件 A。

  B



1 1 . 由於這項新設立的經濟援助計劃，旨在表揚死者英勇行

為，因此，計劃應涵蓋所有為拯救或保護他㆟而喪生的㆟士，而

不應計及他們當時是否執行職責。雖然有些僱員（無論他們是私

營機構的護 員，抑或是身為公務員的警察）的職責本來就是保

護他㆟的性命，但他們的英勇行為，都應該獲得充分的肯定和嘉

許。因此，合資格的殉職公務員應可在政府提供的各項既有死亡

補償金外，在這項計劃㆘獲額外援助。

1 2 . 我們應該注意，無論是在私營機構或公務員隊伍工作的

㆟士，這項計劃都是在各項既有僱員補償計劃之外，另外設立的

㆒項計劃。由 生福利局局長擔任主席的委員會，會根據有關事

實和情況，採用同㆒套資格準則來評審每個申請，而不會考慮死

者的職業情況。

財政安排財政安排財政安排財政安排

1 3 . 為盡量減少行政費用，這項經濟援助會以㆒筆過特惠補

助金的方式發放。

1 4 . 這項計劃的精神，是要肯定死者英勇的行為。為確保行

政手續可保持簡單，以及能及早提供援助，申請㆟須在提出申請

時，聲明他們有經濟需要。我們採納這個安排代替了經濟狀況調

查，因為這類調查須詳細審核死者家屬的財政狀況，這樣很可能

會在這個困難時間增加他們的傷痛。而很多其他補償計劃 (例 如

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僱員補償和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 )

的申請㆟亦無須接受經濟狀況調查。

1 5 . 視乎死者的死因及在什麼情況㆘身故，遺屬可於若干條

例和計劃㆘獲得補償和經濟援助。不過，我們知道，這些條例和

計 劃 皆 為 針 對 不 同 目 的 而 設 ； 同 時 ， 為 了 確 保 可 以 及 早 提 供 援



助，即使遺屬因死者身故或可獲得其他援助或補償，他們也同時

可根據這項計劃獲發經濟援助金。

1 6 . 援助額會按以㆘公式計算－

每月就業收入㆗位數 × 12× 身亡日期與死者正常退休年齡 (如

不詳，則以 65 歲計算 )相差的年數

1 7 . 按照這個公式計算，現時的最高援助額約為 6 00 萬元。

為確保本計劃能提 供合理水平的援助 (尤 其是死者身故時正值失

業或將屆退休年齡 )，現時最低援助額會約為 3 00 萬元。最高和

最低援助額會隨每月就業收入㆗位數而變動，其詳細計算如㆘－

年齡因素年齡因素年齡因素年齡因素

每月就業收入㆗位數每月就業收入㆗位數每月就業收入㆗位數每月就業收入㆗位數

(㆓零零㆒年㆓零零㆒年㆓零零㆒年㆓零零㆒年

第㆔季度數字第㆔季度數字第㆔季度數字第㆔季度數字 )

援助額援助額援助額援助額

5 0

(＝ 6 5－ 1 5 (最低就業年齡 ) )

＝ 60 0 萬元

(現時最高援助額 )

2 5

(最低就業年齡與㆒般退休

年齡相差的年數㆗間數 )

× 1 0 , 00 0 元

× 1 2(個月 )
＝ 30 0 萬元

(現時最低援助額 )

1 8 . 這項計劃會按照《僱員補償條例》附表 7 (見附件 C)所

訂的分配準則，向死者家屬發放經濟援助金。附表 7 是在㆓零零

零年制定，訂明如何根據條例規定，把補償分配予死亡意外㆗死

者 的 合 資 格 家 屬 ； 有 關 的 分 配 準 則 全 面 而 清 晰 ， 並 廣 為 市 民 接

受。

  C



1 9 . 由於這項計劃代表政府對有關市民所作的犧牲的肯定，

所以援助金會從政府㆒般收入支取。當有這類個案出現時，只要

經濟援助額不超逾 1 , 00 0 萬元，庫務局局長可運用已獲授予的權

力，開立非經常承擔額。

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

2 0 . 我們預期每年大約只會有㆒、兩宗同類個案。因此，在

財政影響方面，我們預計每年的開支最多約為 1 ,20 0 萬元。

2 1 . 這項計劃的運作不需額外㆟手。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 2 . 我們會知會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這項計劃的詳情。我們

亦已發出新聞稿及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生福利局生福利局生福利局生福利局

㆓零零㆓年㆒月㆓零零㆓年㆒月㆓零零㆓年㆒月㆓零零㆓年㆒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向在職向在職向在職向在職、因工或意外死亡㆟士、因工或意外死亡㆟士、因工或意外死亡㆟士、因工或意外死亡㆟士

的家屬提供的補償／經濟援助的家屬提供的補償／經濟援助的家屬提供的補償／經濟援助的家屬提供的補償／經濟援助

補償／援助補償／援助補償／援助補償／援助 款額款額款額款額

( A ) 僱員補償僱員補償僱員補償僱員補償

1 . 《僱員補償條例》 (第
2 8 2 章 )規定向在受僱工
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

死亡的僱員發放補償

根據死者的年齡和薪金計算。

最高金額為 17 6萬元。

( B ) 公務員的主要福利公務員的主要福利公務員的主要福利公務員的主要福利

( a ) 在職期間死亡的公務員

1 . 死亡恩恤金 (給予連續
服務滿兩年的非合約公

務員 )

根據 死者 的薪 金 和 可 供計 算退 休 金

的服務期計算。

2 . 特惠金 (給予連續服務
不足兩年的非合約公務

員 )

自㆒ 九九 七年 七 月 ㆒ 日以 來， 發 放

的最高金額為 48 6 萬元。

( b ) 因工殉職的公務員

1 . 死亡恩恤金 根據 死者 的薪 金 和 可 供計 算退 休 金

的服務期計算。

自㆒ 九九 七年 七 月 ㆒ 日以 來， 發 放

的最高金額為 19 6 萬元。



補償／援助補償／援助補償／援助補償／援助 款額款額款額款額

2 . 受養㆟退休金或根據

《僱員補償條例》所發

放的補償金。

受養㆟退休金

根 據 死 者 的 薪 金 和 遺 屬 的 年 齡 計

算。

自㆒ 九九 七年 七 月 ㆒ 日以 來， 發 放

的最高金額為 37 2 萬元。

根據 《僱 員補 償 條 例 》所 發放 的 補

償金

根據死者的年齡和薪金計算。

最高金額為 17 6 萬元。

3 . 如根據《僱員補償條

例》或有關的退休金法

例，死者供養的父母不

符合資格獲得補償，則

有可能獲發特惠金。

根據 死者 的薪 金 、 受 供養 的父 母 對

死者 的依 賴程 度 、 以 及他 們從 死 者

遺產㆗所得到的款額計算。

最高金額為 17 6 萬元 (即根據《僱員
補償 條例 》就 致 命 個 案所 訂定 的 最

高賠償額 )。

自㆒ 九九 七年 七 月 ㆒ 日以 來， 發 放

的最高金額為 86 萬元。

4 . 殮葬補助金 5 5 ,5 00 元

( C ) 由社會福利署管理的意由社會福利署管理的意由社會福利署管理的意由社會福利署管理的意

外賠償計劃外賠償計劃外賠償計劃外賠償計劃

1 . 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 i ) 死亡補助︰最高可達 144 , 07 5 元
(主要視乎死者生前是否為謀生
養 家 者 及 受 供 養 的 家 屬 ㆟ 數 而

定 )。

i i ) 殮葬補助︰ 11,070元



補償／援助補償／援助補償／援助補償／援助 款額款額款額款額

2 . 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計

劃

暴力傷亡賠償

( i ) 死 亡 補 助 ： 最 高 可 達 144 , 07 5
元 (主要視乎死者生前是否為謀
生養 家 者及 受 供養 的 家屬 ㆟ 數

而定 )。

( i i ) 殮葬補助： 11,070元

在特 定情 況㆘ ， 暴 力 傷亡 賠償 委 員

會可增加賠償總金額最高達 20 0 %。

執法傷亡賠償

根據緊急救援基金的付款率 (即死亡
補助最高可達 14 4 , 07 5 元，另加殮
葬 補 助 11 ,0 70 元 ， 但 在 特 定 情 況

㆘， 執法 傷亡 賠 償 委 員會 可增 加 賠

償總金額最高 達 1 00 %)，或根據 普
通法 賠償 評定 ， 以 款 額較 高者 為 準

 1。

3 . 緊急救援基金計劃 ( i ) 死 亡 補 助 ： 最 高 可 達 144 , 07 5
元 (主要視乎死者生前是否為謀
生養 家 者及 受 供養 的 家屬 ㆟ 數

而定 )。

( i i ) 殮葬補助： 11,070 元

                                                

1  自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以 來 ， 並 沒 有 接 獲 有 關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的 申 請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僱員補償條例》第㆔條《僱員補償條例》第㆔條《僱員補償條例》第㆔條《僱員補償條例》第㆔條

《僱員補償條例》第㆔條㆗ ,  除其他事項 外 ,  規定 "家 庭
成員 "就僱員而言，指與該僱員有以㆘關係的㆟，不論㆖述關係
是基於血緣或領養 :

( a )  配偶或同居者；

( b )  子女；

( c )  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或

( d )  在緊接有關意外發生前的 24 個月內㆒直以同㆒住戶成員
身分與該僱員同住的孫兒、外孫兒、孫女、外孫女、繼

父、繼母、繼子、繼女、女婿、媳婦、兄弟、姊妹、同

父 異 母 或 同 母 異 父 的 兄 弟 、 同 父 異 母 或 同 母 異 父 的 姊

妹、配偶的父親、配偶的母親、配偶的兄弟姊妹、兄弟

姊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姊妹的配偶、全血親兄弟姊妹

的子女。

就“家庭成員”於本條的定義而言 ,  領養指符合以㆘說明
的領養 :

( a )  根據㆒項按照《領養條例》 (第 290 章 )  作出的領養令而
作出的；

( b )  《領養條例》 (第 2 90 章 )  第 17 條所適用的；或

( c )  在 19 73 年 1 月 1 日前按照㆗國法律及習俗在香港作出
的；而

任 何 受 如 此 領 養 的 ㆟ 須 視 為 領 養 ㆟ 的 子 女 而 非 任 何 其 他 ㆟ 的 子

女，而所有與受領養㆟的關係，亦須據此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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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僱員補償條例》附表《僱員補償條例》附表《僱員補償條例》附表《僱員補償條例》附表 7 規定有關規定有關規定有關規定有關

死亡補償的分配死亡補償的分配死亡補償的分配死亡補償的分配

有權獲得補償的合資格家庭成員有權獲得補償的合資格家庭成員有權獲得補償的合資格家庭成員有權獲得補償的合資格家庭成員 補償的分配補償的分配補償的分配補償的分配
1 .  僅 有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可 獲 1 0 0 %
2 .  僅 有 子 女 子 女 可 獲 1 0 0 %
3 .  僅 有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可 獲 1 0 0 %
4 .  僅 有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 及 子 女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可 獲 5 0 %

子 女 可 獲 5 0 %
5 .  僅 有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 及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可 獲 8 0 %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可 獲 2 0 %

6 .  僅 有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 子 女 、 及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 不 論 是 否 有 其 他 合 資 格 的 家 庭 成 員 ）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可 獲 4 5 %
子 女 可 獲 4 5 %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可 獲 1 0 %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不 能 獲 分 配 補 償

7 .  僅 有 子 女 、 及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子 女 可 獲 8 0 %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可 獲 2 0 %

8 .  僅 有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 而 沒 有 在 生 的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 子 女 、 及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可 獲 1 0 0 %

9 .  僅 有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 及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可 獲 9 5 %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可 獲 5 %

1 0 .  僅 有 子 女 、 及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子 女 可 獲 9 5 %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可 獲 5 %

1 1 .  僅 有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 及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可 獲 9 5 %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可 獲 5 %

1 2 .  僅 有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 子 女 、 及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可 獲 5 0 %
子 女 可 獲 4 5 %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可 獲 5 %

1 3 .  僅 有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 及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配 偶  /  同 居 伴 侶 可 獲 7 5 %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可 獲 2 0 %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可 獲 5 %

1 4 .  僅 有 子 女 、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 及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子 女 可 獲 7 5 %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可 獲 2 0 %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可 獲 5 %

註 1： 如 在 同 ㆒ 類 別 ㆗ 有 多 於 ㆒ 位 合 資 格 ㆟ 士 ， 則 可 獲 的 補 償 金 額 會 由 各 ㆟ 平

分 。 但 若 已 故 僱 員 遺 ㆘ 父 母 及 祖 父 母 /外 祖 父 母 ， 則 這 類 別 的 家 庭 成 員 可
獲 的 補 償 會 作 以 ㆘ 分 配 ：

父 母 可 獲 7 0 %
祖 父 母 /外 祖 父 母 可 獲 3 0 %

註 2：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包 括 在 緊 接 有 關 意 外 發 生 前 的 2 4 個 月 內 ， ㆒ 直 以 同 ㆒ 住

戶 成 員 身 分 與 該 僱 員 同 住 的 孫 兒 女 、 外 孫 兒 女 、 繼 父 母 、 繼 子 女 、 兄 弟

姊 妹 、 配 偶 的 父 母 、 女 婿 、 媳 婦 、 配 偶 的 兄 弟 姊 妹 、 兄 弟 姊 妹 的 配 偶 、

配 偶 的 兄 弟 姊 妹 的 配 偶 、 全 血 親 兄 弟 姊 妹 的 子 女 、 同 父 異 母 或 同 母 異 父

的 兄 弟 姊 妹 。


